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桃江县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中心为桃江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下属二级机构，为全额拨款的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主要职能是宣传执行国家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负责辖区内收藏保护、管理文物；负责辖区内文物的鉴定、咨询、征集以及文物的调查和考古发掘。现有在职在编人员10人，退休人员4人。
（二）项目基本情况简介。根据国家文物局文物普查发〔2024〕1号文件精神，文物普查是文物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是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相关工作要求的重要行动。
（三）项目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函〔2024〕17号文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国发〔2023〕18号），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总体方案》要求，制定了湖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一年开展复查工作于2024年7月1日启动，县财政预算拨付27万元，今年使用项目资金18.2万元，完成率67%。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复查工作项目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专项经费管理使用要求和相应项目实施方案及预算目标进行收支和管理，做到了专款专用，没有出现项目资金被占用、挪用的情况，发挥效益，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一）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及分析。2024年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复查为主，进行数据重新采集录入，为了确保数据准确性，加大普查力度，单位聘请了三名专业技工，由单位业务专干带队对全县163处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保护点开展复查工作。
（二）项目管理情况及分析。单位负责人制定了工作方案，安排业务骨干和专业技工实施，保证工作有质有量地进行。
四、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一）产出指标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一年开展复查工作。对全县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保护点进行数据采集。今年实际完成值163处，质量指标达标合格100%。
（二）效益指标
四普工作是发展文化旅游、保存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工作，为开拓广泛的旅游资源奠定了基础。
（三）满意度指标
当地群众对该工作反映很好，满意度100%。对文物的保护和传承比较支持，很好地完成了设定的项目绩效目标。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桃江县财政性资金绩效评价实施方案》的要求，我所对2024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工作，主要有：
（一）评价组织。对2024度部门整体支出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进行核实，对文物工作中专项经费的支出做了详细的分析，确保了项目管理精确性。
（二）评价工作。由财务工作人员提供相关的数据和资料，其他评价工作人员根据年初预算和工作项目的管理实施收集其他资料，对所取得的数据和资料进行核实、分析和整理，选定绩效评价指标。讨论确定各项指标分值和评分标准，根据绩效指标选择综合打分法，进行定量指标评价，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偏差原因分析
无
（二）下一步措施
2025年继续完成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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